附件2
《天原信息》编排印刷合同

甲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
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甲方委托乙方印刷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连续性内部刊物《天原信息》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内容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期
	金额
（元/期）
	24期合计金额（元）
	备注

	《天原信息》公司内刊
	正度4开
	1500份
	
	
	报价为含   %增值，并包含设计、排版、印刷、送货及对全年出版的内容汇总制作50—100册合订本等所有费用


二、质量及技术标准：
（一）材料质量要求：70克轻型纸，四色印刷。
（二）产品质量要求：按印刷标准。
（三）服务要求：按客户要求。
（四）包装要求：按客户要求打包。
[bookmark: _GoBack]（五）验收标准和方法：按印刷标准。 
三、付款方式：乙方送货到甲方指定地，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出具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甲方按年度付费的方式付清印刷费。
四、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每月30号送至：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和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五、合同时间：2026年1月至2028年12月 
六、合同责任：甲方委托乙方承印公司连续性内部刊物《天原信息》。甲方向乙方提供连续性内部刊物所需的图片、文字资料等，乙方负责按甲方的要求进行排版。对稿件所涉及的内容等由甲方自行负责。如印刷出现质量问题或未按照甲方提供的内容进行排版、印刷，由乙方负责重新印刷；如甲方提供的内容有误，由甲方负责。
七、本合同未尽事宜，可以补充。补充合同在双方签章后与本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违约责任：因一方违约造成定单不能完全履行或给对方造成损失。责任违约方应赔偿另一方的损失，同时还要向对方支付定单总金额5%的违约金。
九、争议的解决：首先双方本着平等，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协商不成可诉讼至人民法院。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双方签章后生效。
十、甲乙双方均应该出具有效的资质证明；甲方提供内刊准印证的复印件给乙方存档；乙方则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和印刷许可证复印件给甲方。
十一、甲方授权：黄廷婷（电话：15095888201身份证号码：500102199205186724）签署本合同；乙方授权：        （电话：               身份证号码：                      ）签署本合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单位全称：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单位全称：
开户银行：建行涪陵分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50001314500050200153           银行账号：
联行号：105669025003                     联行号：
纳税人识别号：91500102778494910P         纳税人识别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            办公地址：
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